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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曹操”的官司
“说曹操，曹操到。”打车软件“曹操专车”的这句宣传

口号大家耳熟能详，不想却也由此引发了一场侵犯商标专
用权纠纷。

原告浙江曹一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一
操公司”）将“曹操专车”的运营公司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优行科技”）告上法庭，要求被告立即在打车
软件APP上停止使用“曹操”商标。

原告表示，他们在 2016 年取得了“说曹操”商标注册
证，核定使用商品为第九类计算机程序（可下载软件）、可
下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等。但原告发现被告公司在未经
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开发运营的打车软件 APP 命名为

“曹操专车”，且打车软件 APP 与原告商标核准使用的商
品属于同一类别。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涉嫌侵害商标
专用权。

到底构不构成侵权，昨天滨江法院在判决中给出了答
案。法院认为，商标究竟识别的是商品来源还是服务来
源，应结合商标的具体使用方式，从相关公众一般注意力
角度予以认定。虽然“曹操专车”标识的程序本身为计算
机应用程序，但是被告向消费者提供该应用程序下载是供
其作为工具使用，知晓此应用程序是用于预约专车服务的
工具，此标识指向的是专车预约服务来源，而非单独提供
的软件商品的来源。所以“曹操专车”并不是第9类“计算

机程序（可下载软件）、可下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商品的
来源。

关于两者商标是否构成相同或近似，法院在判决中表
示，“曹操专车”由历史人名“曹操”和专车通用名称组合而
成，指向专车服务，而“说曹操”商标由动词“说”和历史人名

“曹操”组合而成，一般公众通常理解为对“曹操”这一历史人
物及其经历的评述，故二者文字部分的组成、含义也不相似。

由于原告未对注册商标“说曹操”进行过实际使用，相
关公众未曾通过此注册商标识别其核定的商品，该商标不
具有知名度；但“曹操专车”商标经使用获得了较高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从两者使用的实际情形来看，也不容易导致
相关公众混淆。因此，滨江法院认为“曹操专车”组合商标
与“说曹操”文字商标不构成商品来源混淆性近似，一审驳
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浙江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硕果累累
近年来，浙江法院十分注重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全

省法院立足执法办案第一要务，2016年共新收知识产权民
事一审案件 18630 件，审结 18516 件，同比分别上升 9.59%
和18.18%。针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疑难和前沿问题，
各级法院进行了有益探索，打造了一批具有价值导向的精
品案件。在最高法院评选的2015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
权案件和50个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中，全省法院有1件入选
十大知识产权案件、4件入选50个典型案例，是入选案件数
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省高院联合省知识产权局等单位，于2015年在义乌建

立国内首家专业的知识产权诉调对接第三方公益平台，
2016年又在宁波开展“知识产权综合运用与保护第三方平
台”工作。截至2016年底，义乌平台共接收诉前及诉中委
托案件1381件，成功调解611件，调解成功率44.24%；宁波
平台共接收诉中委托案件1295件，成功调解878件，调解
成功率67.80%，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义乌模式”“宁波模
式”，获得了最高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社会各界的高度
肯定。

据了解，自杭州中院1984年审理首例技术合同纠纷案
件以来，杭州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高速增长，收
案量从 1984 年的 2 件、2000 年的 175 件上升至 2016 年的
6382件；受理的案件类型亦不断拓展，目前已经覆盖了所
有类型的知识产权以及各种方式的市场竞争行为。

近年来，涉网知识产权案件不断涌现。自2015年起，
杭州法院着力打造全流程在线的审判平台，实现了立案、
调解、庭审、判决等各环节的网络化。截至目前，西湖、滨
江、余杭法院及杭州中院网上法庭共处理涉网知识产权案
件千余件，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诉讼、节约成本，实现了

“网上纠纷网上解，网上纠纷不落地”。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自去年7月1日起开始集中管辖杭

州市8个县市区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发挥跨区划管辖的
独特优势，审结了一批如“方顺和”老字号不正当竞争案、

“大头儿子”动画形象衍生产品著作权侵权案，“新百伦”
“纽威”等知名商标侵权案等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案件。
同时，铁路法院还依托浙江大学的人才优势，设立了全国
首家“跨行政区划审判研究中心”，在强化智力支持的同
时，进一步提升了杭州知识产权审判的知名度。

“说曹操”和“曹操专车”打官司，法院咋判？
这次宣判启动了浙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周活动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孟焕良 王华卫

第17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即将来临，昨天，省高
级法院在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召开媒体见面会，并启动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周活动。

会上介绍了去年全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
状况；展示了“辉煌三十年”杭州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
果；还通过视频连线，直播了杭州滨江法院对“曹操专
车”商标侵权案的一审宣判。

船长船长们的现实很们的现实很““骨感骨感””
（上接1版）

日渐消失的威信
“我恨这个职业。我现在很后悔……”在和记者的

对话中，船长胡亮口中常常蹦出感情色彩鲜明的字眼，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

和很多船员不同，胡亮当时入行是打心里崇拜这个
职业。由于爷爷和父亲生前都是渔业公司的船长，年幼
的他便有机会坐着父亲200吨的木壳船去宁波、去上海，
也正是在父辈高大的背影中，胡亮从小就有了成为一名
船长的决心。

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子承父业的决定最终却换来了
父子俩关系的僵化，两人几年没说过话。父亲去世当日，
胡亮因为工作未能赶到，这也成为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我想，他正是因为太过了解跑船的艰辛，所以当初
不同意我干这行……”2005年，胡亮跟随“渔转港”大军
转业，从渔业船长变身为货运船长。

海运这行曾广泛流传一句谚语，说船长是仅次于上
帝的人。可胡亮说，现实早已由于船员数目的庞大而变
得“骨感”。由于机工、水手相对紧缺，不少船东宁可更
换船长也不愿得罪机工、水手，船长得不到理应得到的
尊重，下属不服从船长管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事实
上，这在海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尽管背负着太多愤懑之情，胡亮也不得不承认，自
己跑了25年的船，早已没有了转行的机会和勇气。

相比之下，1989年出生的小李则有“回头”的机会。
身为水手的他已下定决心上岸工作：“到了结婚年龄了，
家里人在催。要是天天泡在海上根本找不到女朋友。”
据他说，他航海专业的同学，现在已无一人跑船。

监管部门应加强执法监督
船员的生存现状已经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

其中就包括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法学博士、律
师易传剑。

从手头上的一些船员劳务纠纷案子中，易传剑发现，
除了拖欠工资，目前航运公司私自扣押船员证书的情况
也比较严重。对此他建议，船员要想维权，首先就得保留
好相关证据，比如船员劳务合同、船舶相关证书复印件
等。而针对船员的需求，司法部门也应开辟绿色通道，比
如小额诉讼减免收费，通过快递方式递交材料等。

此外，易传剑提醒说，尽管船员工资享有船舶优先
权，船舶拍卖后要优先清偿船员工资款，但船舶优先权
的存续期为1年，因此船员讨回工资要在离船后1年内
行使，否则优先权便会丧失。而对于黑中介问题，他也
呼吁，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强执法监督力度。

去年11月，《海事劳工公约》正式对我国生效，交通
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海事
劳工的法律法规，其中就要求劳动部门对用人单位履行
劳工公约的条款进行检查，并对签订劳动合同情况、工
资支付情况等作出相关规定。在易传剑看来，这对船员
的职业保障将起到正面效果。

（应采访对象要求，韩雷与胡亮均为化名）


